青阳街道办事处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参照《福建省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及《晋江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遵循公正、公开、便民的原则，编制《青阳街道办事处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南》）。
本《指南》将根据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更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在“中国●晋江”网站（晋江政务网）上查阅本《指南》。
根据《条例》规定，政府信息公开分为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
一、主动公开
（一）公开范围
●机构、职能、人事类信息；
（1）机构职能
（2）人事信息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和相关政策；
（1）计划总结
●财政资金；
（1）部门财政预决算报告及收支情况
（2）各类专项资金使用情况、民生资金分配情况
●重大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施情况；
（1）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情况（项目动态）
●扶贫、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促进就业等重点领域的政策、措施及其实施情况；
（1）扶贫
（2）教育
（3）医疗
（4）社会保障
（5）就业创业
●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
（1）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2）应对信息、应急动态
●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生产、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等重点领域的政策、措施及其实施情况；
（1）环境保护
（2）公共卫生
（3）安全生产
●城乡建设和管理的重大事项；
（1）工程招投标
（2）居住困难用地指标、土地使用权初始登记及变更情况
[bookmark: _GoBack]●抢险救灾、优抚、社会救助等款物的管理、使用、分配情况；
（1）抢险救灾
（2）社会救助
●乡（镇）土地利用、规划建设情况；
（1）危房翻建
●政策解读信息；
●其他应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
●政务公开工作信息；
（1）政府信息公开年度工作报告
（2）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指南、制度、动态
具体信息目录在“中国●晋江”网站（“晋江政务网”）上公布（网站地址为：http://www.jinjiang.gov.cn）
（二）编排体系
青阳街道人民政府信息编排体系主要包含索引号、信息名称、发布机构、成文日期、文号等内容。
说明：
1.索引号：政府公开信息的唯一识别代码，由信息生成机构代码、信息类别、信息生成年度、年度信息流水号组成。
2.信息名称：政府信息的标题。
3.发布机构：政府信息发布主体。
4.生成日期：政府信息生成或变更的时间。
5.文号：政府信息的发文字号，由发文机关代字、发文年份和文件顺序号三个部分组成。
（三）公开形式
1.互联网
街道主要通过“中国晋江政府信息公开门户”对政府信息进行公开。
2.公共查阅点
每月前3个工作日内及时、完整地向政府信息查阅场所（市档案馆、市图书馆）送交上一月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材料，保障公众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
3. 政务公开栏、电子显示屏
街道在机关大院设置政府信息公开栏，进行政务公开。其中，在办公楼内设置大型LED屏幕，滚动播放信息公开内容；在机关大院门口墙面设置党（政）务公开栏，在各社区设置居务公开栏，及时更新公开内容，接受群众监督。
4.政务微信账号平台：“青阳在线”微信公众号
（四）公开时限
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五）获取信息的方法
1.登入“中国●晋江”政府门户网站首页的“政府公开信息”栏目，浏览或使用搜索工具查找。
2.在晋江市档案馆、图书馆设置的公共查阅室、资料索取点获得政府公开信息。
3.在街道设置的党（政）务公开栏、电子显示屏等获取政府公开信息。
二、依申请公开
根据《条例》规定，除上述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
（一）青阳街道办事处受理信息公开申请的机构
青阳街道办事处党政办
咨询电话：0595—85601021
传真号码：0595—85601022
邮箱地址：523880984@qq.com
通信地址：福建省晋江市南山路1号青阳街道办事处
邮政编码：362200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班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二）申请的方式
申请人持有效身份证明，按以下方式提出申请。
1.书面申请
申请人可从“中国●晋江”政府网站下载《申请表》或到街道领取《申请表》，填写后送交。
2.口头申请
采用书面形式申请确有困难的申请人可以口头提出，由街道代为填写《申请表》。
（三）申请的处理
街道收到《申请表》后向申请人出具回执。能够当场答复的当场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下列书面答复：
1.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将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
2.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将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3.依法不属于本机关公开范围的，将告知申请人该信息的掌握机关及联系方式；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将告知申请人。
4.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经领导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期限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
5.申请内容不明确的，将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
6.政府信息涉及第三方权益的，须征求第三方的意见，征求第三方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期限内。
7.属于上级转交的申请件，在作出答复后将抄送一份给上级部门。
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流程见“中国●晋江”政府门户网站上的流程图。
（四）依申请公开提供信息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本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但是，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本机关将依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办函〔2020〕109号）（点此查看）收取信息处理费。
信息处理费可以按件计收或按量计收，均按照超额累进方式计算收费金额。行政机关对每件申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用其中一种标准，但不得同时按照两种标准重复计算。
按件计收适用于所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决定类型。申请人的一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包含多项内容的，行政机关可以按照“一事一申请”原则，以合理的最小单位拆分计算件数。
按件计收执行下列收费标准：
（1）同一申请人一个自然月内累计申请10件以下（含10件）的，不收费。
（2）同一申请人一个自然月内累计申请11—30件（含30件）的部分：100元/件。
（3）同一申请人一个自然月内累计申请31件以上的部分：以10件为一档，每增加一档，收费标准提高100元/件。
按量计收适用于申请人要求以提供纸质件、发送电子邮件、复制电子数据等方式获取政府信息的情形。相关政府信息已经主动对外公开，行政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告知申请人获取方式、途径等的，不适用按量计收。按量计收以单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为单位分别计算页数（A4及以下幅面纸张的单面为1页），对同一申请人提交的多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不累加计算页数。
按量计收执行下列收费标准：
（1）30页以下（含30页）的，不收费。
（2）31—100页（含100页）的部分：10元/页。
（3）101—200页（含200页）的部分：20元/页。
（4）201页以上的部分：40元/页。
四、监督方法及程序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本级监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机关应当予以调查处理。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